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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城事

考考完完科科目目一一不不愿愿继继续续培培训训
申请退培训费遇阻，经调解退还剩余费用

本报济宁9月10日讯(记者 庄
子帆 通讯员 武海廷 ) 9月7、8

两日，正值驻曲阜高校开学，“黑出
租”载客情况突出，该市交通部门经
过两天的严查，成功查获了11两“黑
出租”，并作出了相应处罚。

“ 上 周 末 随 着 曲 阜 师 范 大
学、济宁学院等高校开学，不少
黑出租出现在了学校门口、汽车
站、火车站、高速路口，以及景区
周边。”曲阜市交通局的相关中
作人员说，不少学生以及家长集
中来到曲阜，黑出租趁机出来非
法营运，两天的时间就查获了 1 1

辆黑租车。
该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这 1 1 辆

“黑出租”将根据情况进行五千
元 到 一 万 元 的 处 罚 ，还 将 列 入

“黑名单”，并通过当地媒体进行
曝光。如果第二次非法营运再被
发现，将会提高处罚的额度。为
了应对此情况再次发生，将继续
加强执法的力度，并加强运力的
调度，不给“黑出租”可乘之机。

“市民乘坐出租车时，若发现出
租车驾驶员拒载、议价、途中甩
客、故意绕道行驶的不法行为，
可 以 拨 打 投 诉 电 话 4 6 3 1 1 1 1 、
4424288进行投诉。”

高校开学季
严查“黑出租”

2011年9月27日，刘女士花了3960元在
城区的一所驾校给儿子办了一张学车的
VIP卡，学习小型汽车c1的驾驶技术。2011
年11月初，刘女士的儿子顺利通过了科目
一的考试，但天有不测风云，2011年的12月
20日，刘女士的儿子发生了车祸。

“当时儿子乘坐的是我表弟的车，坐
在副驾驶的位置，在育才中学附近的路
口，被一辆闯红灯的车迎面相撞。”刘女
士说，当时她在外地出差，接到儿子出车
祸的电话，由于在外地赶不回来，就询问
了一下儿子的情况，听到儿子的意识还
比较清醒，以为没有出什么大事。但第二
天刘女士回家后，带着儿子去医院检查
发现，儿子颅脑外伤，腰椎第一节骨折。
经过住院治疗，刘女士的儿子留下了腰
部疼痛的后遗症，并且患上了轻微抑郁
症，对车产生了恐惧，康复之后再也不想
学习驾驶技术了。

“儿子目前的身体状况也不适合继
续学习，但过户给我学驾照也很麻烦，而
且我已经56岁了，对学车的兴趣不大。”
刘女士说，儿子不愿继续学车，她就打算
向驾校要回剩余的费用。“从今年5月份
我就开始跟驾校交涉，但直到8月份，驾
校以培训时间过期为由，只退给我500
元。”刘女士说，她越想越觉得不合理，儿
子没有接受科目二、科目三的培训，驾校
应该退还剩余的课时费。

无奈之下，刘女士通过济宁市消费
者协会联系到了济宁市交通运输管理处
驾管科。在驾管科工作人员的调解下，驾
校扣除刘女士700余元的考试费、45元的
材料费、第一阶段的学时费等相关费用，
退还了她剩余的2665元钱。

“儿子车祸之后就不想考驾照了，培训课时没上完，但驾校却不给退还剩余的费用。”市民刘女士为
了找驾校讨个说法，奔波了4个多月驾校才退还500元，最后在济宁市交通运输管理处驾管科和市消协
的调解下，驾校归还了剩余的2665元费用。

本报记者 庄子帆

“按照2011年10月份
开始执行的济宁市《关于
规范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收
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如
果学员中途要退学，应按
照实际培训学时和相应标
准扣除培训费后，如数予
以退还。”驾管科的工作人
员说，看到发票上的时间，
发现培训时间并没有过
期，按照之前的规定，从参

加完理论考试这一天算
起，两年之后培训时间才
过期，现在延长至3年，驾
校以超出规定的培训时间
为由只退给刘女士500元
的做法是不合理的。“一些
学员工作地点发生变化或
者是不愿意在报名的驾校
参加培训，会出现退费的
情况，有的驾校会主动退
还费用，但有些驾校考虑

到赢利的问题，不愿意退
还部分费用。”

同时，记者从济宁市
消费者协会了解到，关于
驾校退费问题，有不少消
费者打电话投诉。“为了保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消费
者遇到此类问题可以到消
费者协会或者是驾管科进
行反映。”济宁市消费者协
会的工作人员说。

学员中途退学，驾校应退还部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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